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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60� � � � � � � �证券简称：合盛硅业 公告编号：2026-021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合盛集团” ）一致行动人罗立国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558,7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9%；合盛集团一

致行动人罗烨栋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9,406,1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8%。本次质押后，罗立国累计质押

股份为10,5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99.4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89%；罗烨栋累计质押股份为

81,6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45.4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6.90%。

截至本公告日，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罗立国、罗燚、罗烨栋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69,105,22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52%。 本次质押后，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罗立国、罗燚、罗烨栋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377,185,100股，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43.40%，占公司总股

本的31.91%。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罗立国、 罗烨栋关于其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办理质押业务的通知，

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资金

用途

罗立

国

控股股东

一致行动

人

10,500,000

股

否 否 2026/2/12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手

续之日止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99.44% 0.89% 补充流动资金

罗烨

栋

控股股东

一致行动

人

2,500,000股 否 否 2026/2/12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手

续之日止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1.39% 0.21% 补充流动资金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合盛集团

486,647,

073

41.16%

232,585,

100

232,585,100 47.79% 19.67% 0 0 0 0

罗燚

192,493,

302

16.28% 52,500,000 52,500,000 27.27% 4.44% 0 0 0 0

罗烨栋

179,406,

101

15.18% 79,100,000 81,600,000 45.48% 6.90% 0 0 0 0

罗立国 10,558,753 0.89% 0 10,500,000 99.44% 0.89% 0 0 0 0

合计

869,105,

229

73.52%

364,185,

100

377,185,100 43.40% 31.91% 0 0 0 0

注：合计数与分项数累加和不同是因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

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和财务状况良好，未来资金还款来源主要包括营业收入、投资收益、持有

公司股份分红等。质押风险均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若已质

押的股份出现预警风险时，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应

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603260�证券简称：合盛硅业 公告编号：2026-020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取消股东会的相关情况

1.取消的股东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取消股东会的召开日期：2026年2月27日

3.取消的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260 合盛硅业 2026/2/24

二、取消原因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定于2026年2月27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7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因公司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经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并审慎研究，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决定取消原定于2026年2月27日召开的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三、所涉及议案的后续处理

本次取消临时股东会，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后续公司将另行择机召开股东会并审议相关议案。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感谢广

大投资者对公司的理解与支持。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000672� � � � � � � �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2026-011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2月13日下午14:30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38号西溪乐谷创意产业园1幢E单元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

5、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13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13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

间。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俞锋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46人， 代表股份569,704,93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54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543,242,93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979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43人，代表股份26,462,0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5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43人， 代表股份26,462,0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5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43人，代表股份26,462,0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55%。

除上述股东（或其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国浩律师（杭

州）事务所指派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审议通过了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提交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议案》

同意558,068,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75%；反对11,570,2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09%；弃权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5,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0261%；反对11,570,

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7241%；弃权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8%。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同意569,368,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0%；反对233,63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0%；弃权10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25,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98%；反对233,6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29%；弃权10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3%。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刘浏、胡洁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国浩律师（杭

州） 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

为：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002732� � � � � � � � � � � �证券简称：燕塘乳业 公告编号：2026-004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住所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以及2025年12月31日召开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同意变更公司住所，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中有关住所的条款，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6

日、2026年1月5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和《章程》备案手续，并领取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变更后的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617435581X

名称：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冯立科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柒佰叁拾伍万元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30日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永吉路1号（一照多址）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乳制品：[液体乳（巴氏杀菌乳、调制乳、灭菌乳、发酵乳）]，饮料（蛋白饮料类）；生

鲜乳收购；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服务；收购农产品用作奶牛饲料、饲料原料；生产和销售生鲜乳（限于自养奶

牛生奶）；自有物业出租；自有停车场经营；牧场富余牧草的销售；奶粉销售（非婴幼儿奶粉）；货物进出口

（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机械设备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糕点、糖果及糖批发；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以下

由分支机构经营：奶牛、种牛养殖及销售；与奶牛养殖有关的草类种植及销售；与奶牛养殖有关的有机肥生

产及销售；商品贸易批发及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非酒精饮料及茶叶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002158 证券简称：汉钟精机 公告编号：2026-003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2025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92,767.15 367,428.88 -20.32%

营业利润 52,409.94 101,202.01 -48.21%

利润总额 52,140.50 101,128.92 -4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976.20 86,259.40 -45.5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313.51 82,123.22 -47.2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785 1.6132 -45.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9% 21.80% -10.81%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29,103.45 603,577.27 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37,367.80 422,002.75 3.64%

股本 53,472.41 53,472.41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18 7.89 3.68%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20.32%，主要系光伏行业处于深度调整阶段，整体开工率

偏低，终端需求下滑，公司应用于光伏领域的真空泵产品收入相应减少。

2、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45.54%，主要系营业收入下降及毛利

率下滑所致。 此外，受台币兑美元汇率波动的影响，公司产生相应汇兑损失，进而影响2025年度整体盈利表

现。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公司未披露过2025年度经营业绩预计。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不适用。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301331� � � � � � � �证券简称：恩威医药 公告编号：2026-007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四川恩威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恩

威）于近日取得了药品监管部门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四川恩威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双华路三段458号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77458424P

法定代表人：庄严

企业负责人：庄严

质量负责人：罗贵全

有效期至：2030年7月17日

编 号：川20160226

分类码：AhzyBzCz

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双华路三段458号：软膏剂，洗剂，颗粒剂，片剂，硬胶囊剂，栓剂，合剂，软胶囊剂，

直接口服饮片，中药前处理和提取***

二、药品生产许可证副本变更情况

同意该企业委托湖南泰阳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姜脑止痛搽剂（国药准字国药准字B20020998），分类码

由“AhzyCz” 变更为“AhzyBzCz” ；其他内容不变。

三、补充说明及对公司的影响

1、姜脑止痛搽剂委托生产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与GMP符合性检查已办理完毕，尚需受托方湖南泰阳

药业有限公司办理该品种受托生产药品许可证变更、四川恩威完成该品种再注册后方能投入生产；

2、姜脑止痛搽剂是公司独家的中成药产品，具有散寒止痛，通络除湿的功效，适用于风湿性关节炎所致

的局部疼痛、肿胀等症的辅助治疗。 该产品的委托生产和上市销售，将进一步优化公司市场产品结构，满足

市场需求，提升公司的营收和利润指标，对公司的长远经营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四川恩威产品委托/受托生产手续全部完成实现投产的具体时间， 以及相关品种未来的市场销售

情况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002294 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2026-014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香港联交所递交H股发行上市申请并刊发申请资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6年2月12日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下称

“香港联交所” ）递交了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下称“本次发行上市” ）的申请，并于

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材料。该申请材料为公司按照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

委员会（下称“香港证监会” ）及香港联交所的要求编制和刊发，为草拟版本，其所载资料可能会适时作出

更新及修订，投资者不应根据其中的资料作出任何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上市如果最终实施，发行对象将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

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的境内合格投资者，公司将不会在境内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监管机构规定条件

的媒体上刊登该申请资料，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该等申请资料披露的本次发行上市以及公司的其他

相关信息，现提供该申请资料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查询链接：

中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6/108199/documents/sehk26021201240_c.pdf

英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6/108199/documents/sehk26021201241.pdf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作出。 本公告以

及本公司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申请资料均不构成也不得视作对任何个人或实体收购、购买或认购公司

本次发行上市的H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香港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机关、监

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备案、批准或核准，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1696� � � � � � � �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2026-04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宗申动力” ）拟将其持有的摩托车发动机

业务相关资产与负债（以重庆宗申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股权为核心）与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隆鑫通用” ，证券代码：603766）持有的通用机械业务相关资产与负债（以重庆新隆鑫机电有

限公司股权为核心）进行置换，置换资产交易作价的差额将由一方向另一方以现金方式补足（简称

“本次资产置换” 或“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所涉资产的具体范围将在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完成后

由交易各方在交易方案中进一步明确并确定，交易作价将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评

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初步研究和测算，本次交易预计将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签署意向协议。

4．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

一一停复牌》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24年12月，隆鑫通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后，隆鑫通用由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公

司与隆鑫通用在摩托车发动机及通用机械等方面存在同业竞争。

为有效解决公司和隆鑫通用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实现业务聚焦与专业化发展，进而提升宗

申动力与隆鑫通用长期核心竞争力，公司拟与隆鑫通用进行资产置换。 经初步筹划，拟置入的资产为

隆鑫通用持有的通用机械业务相关资产与负债（以重庆新隆鑫机电有限公司股权为核心），拟置出资

产为宗申动力持有的摩托车发动机业务相关资产与负债（以重庆宗申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股权为核

心），拟置入资产与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作价差额由一方向另一方以现金方式补足，本次交易不涉及发

行股份。 本次交易所涉资产的具体范围将在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完成后由交易各方在交易方案中进

一步明确并确定，交易作价将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

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交易对方隆鑫通用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左宗申先生控制的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

初步研究和测算，本次交易预计将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

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价格尚未确定，具体置换价格将根据拟置入资产和拟置出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确定。 公

司将尽快组织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并在完

成相关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后签署本次交易的正式交易协议，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6608997871

4．法定代表人：李耀

5．注册资本：2,053,541,850元

6．成立日期：2007年06月08日

7．公司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园区华龙大道99号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开发、生产、销售：内燃机（在许可证核定范围及有效期内经营）。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一般项目：开发、销售：摩托车及零部件、汽油机及零部件、汽车零部件；开发、生产、销售：农

业机具、林业机具、园林机械、非公路用车、普通机械及电器产品；批发、零售：金属材料、橡塑制品、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项目）；商贸信息咨询。

9．其他说明：经查，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隆鑫通用与公司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

三、本次筹划事项相关标的基本情况

（一）拟置入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拟置入的资产为隆鑫通用持有的通用机械业务相关资产与负债 （以重庆新隆鑫机电有

限公司股权为核心），重庆新隆鑫机电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重庆新隆鑫机电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EF408P3D

4．法定代表人：黄经雨

5．注册资本：1,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25年04月01日

7．公司住所： 重庆市九龙坡区华龙大道99号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农业机

械制造；农业机械销售；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储

能技术服务；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

配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产权及控制关系：实际控制人为左宗申先生。 隆鑫通用持有重庆新隆鑫机电有限公司100%股

权。

（二）拟置出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拟置出的资产为公司持有的摩托车发动机业务相关资产与负债 （以重庆宗申发动机制

造有限公司股权为核心），重庆宗申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重庆宗申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75006381XB

4．法定代表人：陈海

5．注册资本：74,371.02万元

6．成立日期：2003年05月23日

7．公司住所：重庆市巴南区宗申工业园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产、销售：摩托车发动机、电动机及零配件、变速箱及零部件；货物进出

口，润滑油销售，插电式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9．产权及控制关系：实际控制人为左宗申先生。 公司持有重庆宗申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100%股

权。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旨在解决宗申动力与隆鑫通用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推动双方实现业务清晰化、专

业化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宗申动力将集中资源发展通用机械等具有技术优势和市场前景的核心业

务，进一步强化主营业务布局，优化公司资产与资源配置。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切实保护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影响公司的股权结

构。

五、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方案及该项交易最终是否能够达成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具

体交易标的资产范围、交易价格等要素均未最终确定，交易双方尚未签署任何协议，交易方案仍需进

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2．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

一一停复牌》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公司股票不停牌。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600711� � � � � � � � � �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2026-008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盛屯矿业” 或“上市公司” )、科立

鑫（珠海）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立鑫（珠海）” ）、汉源盛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汉源盛屯锌锗” ）。

●公司下属公司科立鑫（珠海）及四川盛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锌锗” ）拟为公司

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厦门分行” ）申请的最高额本金不超过人民

币25,000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拟为科立鑫（珠海）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以下简称“光

大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 ）申请的最高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公司拟为科立鑫（珠海）在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栏港支行（以下简称“珠海农商银

行高栏港支行” ）申请的最高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7,500万元整融资而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公司拟为汉源盛屯锌锗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成都分行” ）申

请的最高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否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为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下属公司科立鑫(珠海)及盛屯锌锗拟与中信银行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

公司在中信银行厦门分行申请的最高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大写）贰亿伍仟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规定，本次担保无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科立鑫(珠海)、盛屯锌锗已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盛屯矿业

（1）公司名称：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7年01月14日

（3）注册地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836号3#楼101号A单元

（4）法定代表人：熊波

（5）注册资本：人民币309,061.1551万元

（6）经营范围：对矿山、矿山工程建设业的投资与管理；批发零售矿产品、有色金属；黄金和白银

现货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信息咨询；智能高新技术产品的销售、服务；接受委托经营管理资产和股权；

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7）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37,528,507,486.37 41,752,697,930.88

负债总额（元） 20,630,179,992.47 23,012,155,213.84

资产净额（元） 16,898,327,493.90 18,740,542,717.04

项目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25,730,460,453.80 21,716,871,81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05,394,698.48 1,701,661,116.1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科立鑫（珠海） 盛屯锌锗

被担保方 盛屯矿业

债权人 中信银行厦门分行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 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整。

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

延履行金、

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

行金、

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议程序，公司下属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满足公

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3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5年4月14日召开的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

3月25日和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拟与光大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科立鑫（珠海）在光大银

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办理综合授信而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为等值人民币 （大写）伍

仟万元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拟与珠海农商银行高栏港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科立鑫（珠海）在珠海农商银行高

栏港支行办理融资而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为等值人民币（大写）柒仟伍佰万元整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拟与兴业银行成都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汉源盛屯锌锗在兴业银行成都分行办理

综合授信而形成的债务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为等值人民币（大写）壹亿伍仟万元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的额度范围之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会审议。

公司为科立鑫（珠海）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9,486.42万元，公司为汉源盛屯锌锗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74,833.22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科立鑫（珠海）

（1）公司名称：科立鑫（珠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2年12月18日

（3）注册地址：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南水镇浪涌路6号

（4）法定代表人：郑良明

（5）注册资本：人民币18,000万元

（6）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新材料技术

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科立鑫（珠海）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851,082,017.16 1,104,336,145.82

负债总额（元） 326,585,221.15 513,544,807.52

资产净额（元） 524,496,796.01 590,791,338.30

项目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641,756,222.99 417,314,520.77

净利润（元） 35,726,809.09 63,929,479.38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方科立鑫（珠海）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2、汉源盛屯锌锗

（1）公司名称：汉源盛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1年07月28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汉源县万里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龙双

（5）注册资本：人民币130,000万元

（6）经营范围：铅锌技术研发、推广、应用；矿产品购销；锌锗系列产品冶炼、深加工、销售；新能源

材料、电子材料研发、生产、销售；有色金属、稀贵金属冶炼、销售；锌锗原料伴生金属及废渣综合回收、

加工、销售；锌焙砂加工、销售；硫酸生产、销售；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销售；道路运

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汉源盛屯锌锗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4,250,199,021.68 4,509,729,767.46

负债总额（元） 2,725,949,089.40 2,926,527,341.86

资产净额（元） 1,524,249,932.28 1,583,202,425.60

项目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5,398,178,688.07 3,723,257,973.92

净利润（元） 74,460,876.62 55,370,483.36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方汉源盛屯锌锗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孙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盛屯矿业 盛屯矿业 盛屯矿业

被担保方 科立鑫（珠海） 科立鑫（珠海） 汉源盛屯锌锗

债权人

光大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分行

珠海农商银行高栏港支行 兴业银行成都分行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

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担保金额

最高额本金为人民币5,000万元

整

最高额本金为人民币7,500万元整 最高额本金为人民币15,000万元整

担保范围

债务本金、利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

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债务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

部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复利、逾期罚

息、挪用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

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等以及债务人应

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

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

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 包括但不限于

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

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科立鑫（珠海）、汉源盛屯锌锗是公司的下属公司，上述担保是根据公司下属公司业务发展及资

金需求情况，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 上述担保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总余额为955,716.60万元，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1.76%，其中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17,204万元；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938,512.6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0.65%，公司对外

担保均无逾期。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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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 或“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于2026年2月13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6年2月12日以电子邮件及通讯的方式发出。 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熊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对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商誉、其他流动资产等科

目进行了减值测试， 并与年审会计师进行确认， 对可能发生的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

备。 本次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25,191.48万元。 其中：资产减值损失16,099.18万元，主要为锌价

低位导致的存货跌价，对长期股权投资、子公司商誉等进行减值测试后计提了相应的资产减值损失；

以及信用减值损失9,092.30万元。

公司2025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符合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

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有

利于为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发展需要，践行ESG理念，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承诺、履行社会责任、提高可持续发展治

理水平，董事会拟对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委员会的成员进行调整。 调整后环境、社会及公司

治理（ESG）委员会成员构成情况如下：

董事会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委员会由熊波先生、龙双先生、任力先生组成，其中熊波先

生为主任委员。

本次董事会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委员会成员调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以上调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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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2月13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的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5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资

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与年审会计师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对可能发生的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

减值准备，减值情况如下：

项目 2025年度计提金额（万元）

资产减值损失 16,099.18

信用减值损失 9,092.30

合计 25,191.48

二、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说明

（一）资产减值损失

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并且考虑了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的影响。 锌价低位等原因导致的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对长期股权

投资等长期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有迹象表明发生减值的，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对因企业合并所形成

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商誉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

行减值测试。 本次减值测试中，主要商誉的减值测试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经测试，本次需计提资

产减值损失金额共计16,099.18万元。

（二）信用减值损失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同时结合个别认定法，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进行减值测试。 经测

试，本次需计提信用减值损失金额共计9,092.30万元。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计入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科目。 合计对公司2025年度合并利润总额

影响25,191.48万元（未经审计）。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相关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关于计提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该事项经公司于2026年2月13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

策等相关规定，依据充分，计提后能够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

状况、资产状况及经营成果，有利于进一步夯实公司资产，进一步增强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确保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 董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该事项经公司于2026年2月12日召开的2026年第二次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有

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资产状况和经

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年审会计师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本公司正式披露的经

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4日


